	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   年度

公教人員其他給與申請表

	申請人姓名
	
	職稱
	
	俸點薪額
	

	事      由
	補助費 

(發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)

	檢 附 證 件
	1、□出生證明書。

	
	2、□結婚證書影本。(無則免付)

	
	3、□死亡證明書。

	
	4、□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。

	
	5、□同一事件未重複請領切結書或證明書。

	請求補助金額
	月支薪俸額          元，補助           月薪俸額。

	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            

	核准補助金額
	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元整。           

	非固定所得，所得稅扣繳為6％，扣繳稅額不超過2,000元者，免予扣繳。

	主管單位簽註
	批示
	第 一  層決行

	人事單位
	出納組
	主計單位
	
	

	
	應代扣所得稅：  
--------------  元
	
	
	

	茲   領   到

補助費新臺幣        元整。
此  據

      

具 領 人：




 (簽章) 

身分證字號：

住   址： 


	中華民國年月日


切 結 書
本人茲因          向國立苑裡高級中學申請生活津貼  補助一案，願據實陳明，並無其他親屬就同一事實另向中央或省(市)、縣(市) 、學校單位，重複申請補助。如有虛偽欺矇情事，除應退還所領補助外，並願接受法律處罰，所其切結是實。
立切結書人（簽章）：  
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